
 

电影发展基金  

资助香港电影 (粤语版本 )在内地发行上映计划  

(申请指引 ) 

 

I. 计划目的  

 

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优惠措施

下，鼓励业界引进香港电影的粤语版本在广东省及内地各省

市发行上映，以进一步开拓内地市场。  

 

 

II. 申请资格  

 

(A) 申请机构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 申请机构必须是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或其

他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例于香港成立的公司／法团；  

 

2. 申请机构拥有申请资助电影的版权或由电影版权拥

有者授权销售发行；及  

 

3. 申请机构必须持有电影 (粤语版本 )可在广东省或内

地全国发行上映的证明文件。  

 

(B) 申请资助电影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 电影不属于香港与内地合拍片；  

 

2. 五个电影制作主创人员（即导演、编剧、男主角、

女主角及监制）类别中，最少三个類别有一名或以

上「香港永久性居民」；  

 

3. 电影的制作资金不少于 50%由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提供；  

 

4. 电影必须由香港注册成立的电影公司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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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影必须为 35 米厘电影或适合于商营数码戏院放映

的数码电影；  

 

6. 电影片长不少于 80 分钟；  

 

7. 电影必须以粤语在内地 (包括广东省 )发行上映，以及

安排在不少于 50 间广东省戏院上映，并由广东省电

影行业协会核实及盖章确认戏院及场次数目 註；及  

 

8. 电影必须于推广活动中宣传为「香港电影」。  

 

 

III. 资助级别及款额  

 

(A) 资助级别  

 

资助款额上限以电影在广东省上映的戏院数目为准则，

共分为九个级别，每个级别最高可获得以下资助：  

 

级别  
广东省上映  

戏院数目  
资助款额上限  

第一级别  不少于 50 间  $100,000 

第二级别  不少于 75 间  $150,000 

第三级别  不少于 100 间  $200,000 

第四级别  不少于 125 间  $250,000 

第五级别  不少于 150 间  $300,000 

第六级别  不少于 175 间  $350,000 

第七级别  不少于 200 间  $400,000 

第八级别  不少于 225 间  $450,000 

第九级别  不少于 250 间  $500,000 

 

 

 

                                                 
註

 有关向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申请证明文件事宜，请与香港影业协会 (MPIA)或香港

电影制作发行协会 (MPDA)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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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资助款额  

 

申请机构须提交审计报告，报告内必须列出申请表第

VI 项各支出项目的实际金额。资助款额以上文 III(A)

的资助级别为准。若有关电影于少于 50 间广东省戏院

上映，电影的宣发费将不获资助。若电影的发行上映规

模 属 于 第 一 级 别 ， 但 实 际 宣 发 费 低 于 资 助 款 额 上 限

$100,000，申请机构只可获发还经审计的宣发费用及账

目审计费。如此类推。  

 

 

IV. 资助条件及限制  

 

(A) 资助条件  

 

申请倘若获得批准，获资助机构必须于获发放拨款前，

捐赠一个完好的电影菲林拷贝 (如没有，可以完好而未

经加密的高清数码电影拷贝代替 )予香港电影资料馆，

并向电影发展局秘书处提供捐赠证明。  

 

(B) 资助限制  

 

1. 申请机构于任何 12 个月内只可为最多三部电影申请

本计划的资助。  

 

2. 每部电影只可申请资助一次。  

 

3. 申请机构必须于电影首次在香港戏院上映后的 24 个

月内提出申请。倘若电影从来没有在香港戏院上映，

则申请机构必须于电影完成制作后的 24 个月内提出

申请。  

 

4. 申请机构亦必须于电影在广东省首日上映 (正场 )后

八个月内递交申请。  

 

5. 即使申请指引中有任何相反的规定，政府保留以申

请机构曾经、正在或有理由相信申请机构曾经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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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可能导致或构成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行

为或活动为由，拒绝申请机构提出的申请或撤回已

批准的申请，又或为维护国家安全，或为保障香港

的公众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

有必要拒绝申请机构提出的申请或撤回已批准的申

请。  

 

6. 申请机构须确保其本人、其雇员、代理人和承办商

及其就电影雇用或聘用的任何人士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行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和香港特

别行政区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律，以及不得

从事政府合理地认为可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行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和香港特别行政区

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律下属于非法或可能构

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罪行，或政府合理地认

为会不利于国家安全的行为或活动。 

 

7. 获资助机构在进行采购时，若出现下列任何一种情

况时，须行使其权利以取消投标者的资格／终止采

购合约： (1)投标者／承办商曾经或正在作出获资助

机构合理地认为可能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

罪行或获资助机构合理地认为不利于国家安全的行

为或活动； (2)获资助机构合理地认为继续雇用承办

商或继续履行采购合约不利于国家安全；或 (3)获资

助机构合理地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即将出现。  

 

8. 若出现下列任何一种情况，政府保留即时撤回已批

准的申请或立即终止资助的权利： (a)获资助机构曾

经或正在作出政府合理地认为可能属于非法或可能

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罪行或政府合理地认

为不利于国家安全的行为或活动； (b)政府合理地认

为让获资助机构继续获得资助会不利于国家安全；

或 (c)政府合理地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即将出现。   

 
V. 政府卸责声明  

 

请注意，申请不一定获得批准，即或获得批准，批准资助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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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能与申请所建议的金额不同。倘若申请机构选择在尚未

确定是否获批资助前，已就申请项目招致／承担任何开支，

便要承担风险，即资助申请其后如被拒绝或只获得部分资

助，申请机构须自行承担所招致／承担的开支。政府不对申

请机构／获资助机构由于政府拒绝申请、撤回已批准的申请

或终止资助或就此而蒙受或招致的任何申索、法律程序、负

债、亏损、损害或任何开支或费用承担责任。  

 

 

VI. 拨款方式  

 

申请机构须先行支付有关香港电影的粤语版本在内地 (包括

广东省 )发行上映的宣发费。申请机构须向电影发展局秘书

处递交填妥的申请表及相关文件，包括由广东省电影行业协

会发出的戏院数目证明文件、于广东省或内地全国发行的

「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及经核数师审计的账目报告等。经基

金审核委员会通过，并获得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常任秘书长批

准拨款后，电影发展局秘书处会安排发放款项予申请机构。 

 

 

VII. 申请表格及指引  

 

申请表格及指引可于以下地点索取 :  

 

地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5 号税务大楼 40 楼  

  (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处 ) 

电话：  (852) 2594 5846 

传真：  (852) 2824 0595 

网址：  http://www.fdc.gov.hk  

 

填妥申请表格后邮寄或交回电影发展局秘书处。申请机构须

为每项申请填写一份申请表格。  

 

 

VIII. 资料处理  
 

1. 当局 (在这一段指整个政府或政府任何部门，香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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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局 (包括秘书处 ))承诺，确保依照《个人资料 (私隐 )

条例》 (第 486 章 )(「私隐条例」 )的相关条文，处理按

每份申请表格提交的所有个人资料。当局可使用就该申

请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并互相透露有关资料，作下列用

途：   

(a) 处理及核实申请；   

(b) 发放政府资助及任何所退还的款项；   

(c) 电影发展基金计划的日常运作；   

(d) 根据任何法例的规定透露资料，以符合有关要求；  

(e) 统计及研究；及   

(f) 任何有关上述任何项目的用途。   

 

2. 每份申请表格内的个人资料会被保密。不过，当局可向

任何下列人士透露这些资料，以作上一段所载述的用

途：   

(a) 任何涉及电影发展基金计划的人士 (包括代理人、

承办商或政府的第三方服务提供者 )；  

(b) 在符合 (c)的规定下，任何其他对当局有保密责任

的人士；  

(c) 公众人士 (当涉及成功申请的董事／独资东主／合

伙人的名字时 )；及   

(d) 根据任何法例的规定，当局有法律责任向其透露有

关资料的任何人士。   

 

3.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发出有关身份证号码及其他个

人身分标签的实务守则第 2.3.3 条，当局会收集申请人

的身份证号码，以核实身份证持有人的身分。   

 

4. 根据私隐条例第 18 及 22 条，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则的规

定，在申请表格内有提供其个人资料的人士，有权查阅

和更正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包括有权索取申请表格内有

关个人资料的副本。  

 

5. 任何人欲查阅或修改有关资料，或索取有关政策、守则

及保存资料的种类的资讯，可致函下列地址：   



-  7  - 

 

香港添马添美道 2 号  

政府总部西翼 21 楼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经办人：高级行政主任 (行政 )) 

 

根据私隐条例，为查阅或修改任何个人资料及提供资

料，政府将征收费用。   
 

 

电影发展局秘书处  

二零二三年十月  


